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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 2015 年部门决算 

编制的说明 

 

按照决算管理有关规定，部门决算编报内容包括预算单

位的全部收支情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法院是国家审批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截止 2015 年 12 月，金堂法院共有编制 119 人，实有在

职人员 119 人。其中：政法编制 106 人，实有在职人员 106

人；事业编制 13 名，实有在职人员 13 人。财政全额保障经

费的聘用制人员 40 人。退休人员 58 人。财政供养的遗属 2

人。 

金堂法院 2015 年受理各类案件 7755 件，结案 6998 件。 

 

二、部门概况 

金堂县人民法院无二级决算单位，内设有：办公室、监

察室、政治处、研究室、刑庭、民庭、行政庭、审监庭、审

管办、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执行局、法警大队、三星法

庭、福兴法庭、淮口法庭、高板法庭、竹篙法庭等内设机构

18 个 。 

 

三、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2 

2015年金堂县人民法院收入决算总额为3025.79万

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3025.79 万元。收入决算

总额较 2014 年增加 710.74 万元，主要原因：人数增加

导致人员经费增加；人员工资、津补贴调整导致人员经

费增加 ；法院办案案件数量增加，导致办案业务费增

加。 

2015 年金堂县人民法院支出决算总额为 3025.79 万元，

其中：公共安全支出 2947.9 万元，医疗卫生支出 26.5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43.39 万元，年末无结转和结余。支出决算总

额较 2014 年增加 710.74 万元。主要原因：人数增加导致人

员经费增加；人员工资、津补贴调整导致人员经费增加 ；

法院办案案件数量增加，导致办案业务费增加。 

四、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金堂县人民法院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我院正常

运转、完成审判、执行业务等日常工作任务以及其他相关任

务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金堂法院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

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金堂法院完成特定的审判执行工

作任务，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公共安全支出 2947.9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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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资及津补贴；退休人员退休费；保障法院正常运转的日

常公用经费；保障法院审判执行业务正常进行的业务费和设

备购置费。 

（二）医疗卫生支出 26.5 万元。主要用于：干警基本

医疗保险费。 

（三）住房保障支出 43.39 万元。主要用于：干警住房

公积金。 

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5 年因公出国（境）费：无,与 2014 年决算数持平。

主要原因是未安排人员出国（境）。 

（二）公务接待费 

2015 年公务接待费 18.18 万元,较 2014 年决算数下降

9%，主要原因是严格中央八项规定，从严控制公务接待所致。 

2015 年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

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

无；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8.18 万元，具体开支内容主要是用

餐费。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5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29.9 万元,较 2014

年决算数增长 11%，主要原因是因我院原车辆老旧到报废期，

车辆更新所致。 

2015 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 2 辆,车辆购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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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 万元，其中：警车 2 辆、金额 13.76 万元。主要用于

法院办案。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28 辆，

其中：普通公用用车 2辆、警车 26 辆。 

2015 年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 116.14 万元，用于法院办

案用车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

险费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金堂县人民法院 2015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基本支出中，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持机关日常运

转而开支的机关运行经费合计 107.76 万元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金堂县人民法院 2015 年政府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总

额为 65.56 万元，其中货物类 55.82 万元，服务类 9.74 万

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金堂县人民法院2015年国有资产总额为1415.51万元，

其中普通公务用车2辆，执法执勤车26辆，总金额为256.63

万元。 

 


